
【裁判字號】99,行專訴,165

【裁判日期】1000505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9年度行專訴字第165號

                               民國100年4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慶行　　　

訴訟代理人  孫大龍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謝文元      

參  加  人　黃嘉勝　　　

訴訟代理人  陳啟舜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99

年9 月21日經訴字第0990606220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前於96年3 月22日以「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向被告

 申請新型專利，經被告編為第96204617號進行形式審查，准予

 專利，發給新型第M322102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

 參加人以該專利有違專利法第94條第1 項第1 款、第4 項及第

 108 條準用第26條第3 項等規定，不符新型專利要件，對之提

 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核認該專利應有違反專利法第94條第

 4 項規定情事，於99年5 月25日以（99）智專三(二)04099 字第

 0992035051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

 」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倘認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乃依行政

 訴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裁定命其獨立參加本件被告

 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

(一)系爭專利相較於證據 1 具有進步性：

Page 1 of 13



 1.系爭專利請求項1 揭示「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

   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自系爭專利之

   第1-3 圖中清楚得知，兩者間的寬度比例是相當明顯可見的

   ，然被告僅依證據1 說明書「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等寥

   寥數字便直接認定系爭專利與證據1 結構相同，如斯認定顯

   然違背經驗與常理。

 2.證據 1 說明書揭示：

   (1)說明書第4 頁第12-14 行揭示「該疊置之矽鋼片90之柱臂

     91及輔助臂93與轉子之環形永久磁鐵相感應時，可以形成

     不均等之感應，如此，可以使轉子有易於起動之效果。」

     。

   (2)說明書第5 頁第12-17 行揭示「矽鋼片1 係由導磁材質製

     成相同形狀…各矽鋼片1 係具有成輻射狀之數柱臂14，及

     在該各柱臂14終端形成為磁極面15，該各磁極面15可以與

     轉子之環形永久磁鐵相感應。」

   (3)說明書第5 頁第18行至第6 頁第2 行揭示「輔助板2 亦係

     由導磁材質製成…該輔助板2 之磁極面26與矽鋼片1 之磁

     極面15可以形成不同寬度或高度。」

   (4)說明書第7 頁第11-17 行揭示「定子組，具有不同寬度或

     厚度之磁極面，因此，該磁極面與磁極面可以形成不等之

     磁通量，與轉子之永久磁鐵形成不均等之感應，如此，可

     以使轉子有易於起動之效果且不會有旋轉死角…。」

 3.證據1 揭示內容可知，證據1 所稱磁通量或不均等之感應，

   實際是藉由磁極面26與磁極面15形成不同寬度或高度來達成

   ，並非訴願決定第9 頁第22-24 行所載「在證據1 中教示的

   『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即可推斷證據1 的柱臂與輔助臂

   亦存在有結構上之差異。」

 4.證據1 未提到柱臂14與輔助板2 之寬度不同，依據93年7 月

   1 日實行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7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發明

   或新型內容：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

   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若該證據1 之柱臂14與輔助

   板2 具有寬度不同的差異存在，勢必會有相關的文字記載與

   說明，惟事實上證據1 並沒有任何的文字段落有提到柱臂14

   與輔助板2 的寬度差異，因此訴願決定僅憑證據1 隻字片語

   即可憑空推論證據1 的柱臂與輔助臂亦存在有結構上之差異

   ，實令人匪夷所思，其推論基礎為何？

 5.系爭專利主張「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

   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之結構，並未為證據１所

   揭露，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 頁所載「較大線徑的線圈數纏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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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圈數、間隔設置避免線圈短路及較大繞線空間等功效」

   之云云，確實存在且非熟習相關技術者依照證據1 之技術所

   輕易推導於達成，因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與證據

   1 比對後，系爭專利請求項確實具有進步性。

(二)訴願決定錯誤認定事實：

 1.證據1 第1 圖中，繞有線圈之柱壁91於末端延伸有弧形端面

   結構，而未繞線圈之輔助臂93延伸至各弧形端面結構之間，

   但依據馬達原理可得知，整體矽鋼片最外側必須呈現圓形之

   構型，以利於馬達定子與轉子之間的磁力感應。惟於證據1

   中，各弧形端面之弧長不可過長，否則在馬達高速運轉下，

   容易導致弧形端面兩側受到離心力影響而變形，故各輔助臂

   末端於接近弧形端面處有些微的延伸部位，其目的非如訴願

   決定所謂「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而是為了縮短各弧形

   端面與輔助臂末端之間的氣隙，避免氣隙導致馬達運轉效率

   降低。

 2.將系爭專利與證據1 相較後，可發現兩者結構明顯完全不同

   ，系爭專利與證據1 係截然不同結構，兩者產生功效也不相

   同，亦即系爭專利主要功效係如其說明書第7 頁所揭示「故

   使得磁極柱131 的間隔空間及繞線空間加大，如此即可在增

   大的空間中纏繞更多的線圈30以增強馬達的效率」，因此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相較於證據1 具有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相較於證據 3 具有進步性：

 1.證據3 第6 頁第3-8 行及第24-28 行揭示「…，當纏繞於此

   定子部件10的線圈14有電流流過時，具有不同半徑的圓弧周

   緣所產生的磁場方向會不同，該磁場方向的不同可以在馬達

   啟動時產生一切線方向的磁力分量，使馬達可以順利由靜止

   而啟動；但是，也是因為如此，線圈所激發的磁力並沒有完

   全地應用於使馬達旋轉，所以其馬達旋轉效率較低。」、「

   …，同樣具有減少產生轉子旋轉停頓現象的功效；但是，這

   樣的結構，輔極部112 卻有容易阻擋線圈纏繞於定子部件11

   的缺點，也就是說，在同樣尺寸規格的定子部件上，上述之

   結構會由於輔極部的存在而無法纏繞更多的線圈，使馬達設

   計上沒有彈性。」；反觀系爭專利第7 頁第16-18 行則揭示

   「…套設有線圈30的磁極柱131 因間隔有未套設線圈的磁極

   柱131a，故使得磁極柱131 的間隔空間及繞線空間加大，如

   此即可在增大的空間中纏繞更多的線圈30以增強馬達的效率

   …」，故比較上述證據3 的各項揭示以及系爭專利的揭示可

   知，證據3 輔極部的存在無法纏繞更多的線圈，此與系爭專

   利在增大的空間中纏繞更多的線圈的功效不同，除兩者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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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功效不相同外，系爭專利更可以改善證據3 的問題，進而

   提升馬達效率，顯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確實具有

   進步性。

 2.證據3 各圖式及其對照說明都有揭示輔極片12、1104，且從

   各圖中可清楚判斷，輔極面末端之面積相較磁極部末端延伸

   之弧型端面的面積比例相當小，輔極片12、1104的目的是為

   了縮短各弧形端面與輔極面間的氣隙，避免氣隙導致馬達運

   轉效率降低，惟在該領域熟悉具有通常知識者皆知，依照馬

   達的極數與閘數的不同，各弧形端面與輔極面之數量、長度

   必須對應著修改，而非訴願決定第11頁所稱「徑向擴展之末

   端亦僅為簡單之變換，並未能產生新的或無法預期之功效。

   」實則，系爭專利之徑向擴展之末端並非簡單的變換，因為

   除上述氣隙因素外，亦必須考慮到磁極柱13 1的間隔空間及

   繞線空間，以有效在增大的空間中纏繞更多線圈30以增強馬

   達的效率，進而又可避免線圈30的相互觸碰而造成短路，而

   證據3 之輔極部112 卻有容易阻擋線圈纏繞於定子部件的缺

   點，所以兩相比對之下，證據3 不但無法纏繞更多線圈，且

   又無法增加馬達效率的問題。

 3.系爭專利與證據3 結構不同，欲解決的課題不同，所達功效

   及所解決的技術手段截然不同，且系爭專利具有產生無法預

   期之功效而非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據證據3 之先前技術所能

   輕易完成，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第1 項確具有進步性。

(四)依據系爭專利第1 至3 圖之圖示可知，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在

 於磁極柱131 之徑向寬度係呈現「內寬外窄」之形狀，即磁極

 柱131 徑向寬度係由矽鋼片組15之軸孔11朝磁極端面141 逐漸

 減縮，此可使磁極柱131 間隔空間及線圈30之繞線空間加大，

 進而可使磁極柱纏繞更多之線圈，以增加馬達扭力及提昇馬達

 整體效率，關於上情，並未於證據1 、3 之技術內容所揭露；

 系爭專利顯非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證據1 或證

 據3 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故系爭專利相較於證據1 、3

 確實具有進步性。

(五)為此起訴聲明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證據1 說明書第4 頁第12-14 行所揭示內容為證據1 的先前技

 術，但說明書第5 頁第12-17 行、說明書第5 頁第18行- 第6

 頁第2 行、說明書第7 頁第11-17 行所揭示內容均為證據1 的

 實施例，按原處分係依舉發理由書主張證據1 圖1 的「柱臂」

 、「輔助臂」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磁極柱」來比較，原

 處分從未對證據1 實施例中「磁極面」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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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比較，起訴理由卻引用證據1 的「實施例」中「磁極面」與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比較，起訴理由實不足採。證據1 第4

 頁第11行教示「柱臂91及輔助臂93與轉子之環形永久磁鐵相感

 應時，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足知證據1 「柱臂91及輔助

 臂93」整體結構存有差異的認定並未違誤，因此，系爭專利與

 證據1 前述之差異實僅為等效手段變換，二者所能產生之功效

 仍屬相同，系爭專利並未能產生無法預期或新的功效。是以，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實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證據1 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者，不具進步性。

(二)原告於訴願理由書清楚記載「且從圖1 中可看出各柱臂91 間

 的輔助臂93並未具有徑向擴展之末端」，卻於起訴理由狀自承

 「輔助臂93末端於接近弧形端面處有些微的延伸部位」，足見

 原告從訴願階段認為「輔助臂93並未具有徑向擴展之末端」理

 由，到起訴時推翻自己訴願理由書所稱見解，能再一次肯認原

 處分對證據1 的解讀並未違誤。

(三)證據3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相較：

 系爭專利所述具有重疊之複數矽鋼片及至少一線圈，該每一矽

 鋼片包含一軸孔及自前述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之複數磁

 極，該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並在毗鄰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

 該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該

 末端呈徑向擴展，所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磁極之向外延

 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所述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

 極端面，其特徵為：前述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柱上，

 且前述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

 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等構成，其主要結構特徵皆已見於證據3

 第4 圖及第5 圖所揭示之定子部件係複數個形狀相同且具輔極

 片之金屬片疊合而成之定子結構，及證據3 第4 圖之上視圖（

 證據3 第5 圖）所揭示不等寬之磁極部；二者不同處僅在於證

 據3 第5 圖並未明確記載線圈之配置，及證據3 之輔極部並未

 具有徑向擴展之末端，惟於證據3 第1 圖已教示定子結構需配

 置線圈之情況下，系爭專利「線圈纏繞於寬度較大磁極柱」僅

 為簡單之附加，而「徑向擴展之末端」亦僅為簡單變換，並未

 能產生新的或無法預期功效。是以，系爭專利亦為其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者，

 證據3 足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四)為此答辯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抗辯：

(一)證據1 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原處分認定並無違誤：

 1.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技術內容為「一種徑向繞線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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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定子結構，具有重疊的複數矽鋼片及至少一線圈，該每一

   矽鋼片包含一軸孔及自前述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複

   數磁極，該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並在毗鄰之磁極間形成一

   間隙，該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

   末端，該末端呈徑向擴展，所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磁

   極之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所述末端之徑向擴展部

   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其特徵為：前述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

   鄰的磁極柱上，且前述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

   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

 2.證據1 說明書第4 頁【先前技術】揭示「請閱第1 圖所示，

   其係一種習知之定子組構造，其係由數相同形狀之矽鋼片90

   疊製而成，該矽鋼片90具有偶數組之柱臂91，該柱臂91上繞

   有線圈92，以及，該矽鋼片90之各柱臂91間各具有一輔助臂

   93，輔助臂93上不繞有線圈。」

 3.系爭專利與證據1之比對說明如下：

   (1)系爭專利為「一種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此與證據1

     所揭示「一種習知之定子組構造」之技術領域相同。

   (2)系爭專利雖揭示有下列技術，惟經比對結果，可發現該技

     術為證據1 所揭示( 以下﹝﹞內所示者，即為證據1 相對

     於系爭專利之構件) 「具有重疊的複數矽鋼片10〔矽鋼片

     90〕及至少一線圈30〔線圈92〕，該每一矽鋼片包含一軸

     孔及自前述軸孔11〔未標號〕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複

     數磁極12〔未標號〕，該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並在毗鄰

     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該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連接

     向外延伸部分13〔柱臂91、輔助臂93〕之一末端14〔未標

     號〕，該末端呈徑向擴展，所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

     磁極之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131 〔柱臂91、輔助

     臂93〕，所述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141

     〔未標號〕，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柱上」構造。

 4.系爭專利說明書第6 頁【新型內容】揭示「…，在不毗鄰的

   磁極柱上繞設線圈，以令套設有線圈的磁極柱間的間隔加大

   ，進而增加繞線空間，俾可用相較習知較大線徑的線圈纏繞

   更多圈數，以增加馬達的扭力及提升馬達整體的效率。」經

   查，此等作用、功效，與證據1 說明書第4 頁【先前技術】

   所揭示「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者，係屬相同。

 5.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載「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

   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構造

   ，於證據1 雖未見有直接記載，惟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7 頁

   揭示內容「請參閱第4 、5 、6 圖，前述矽鋼片亦可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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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示，每一向外延伸部分13為相同寬度，以構成等寬的磁

   極柱131 ，且供線圈30繞設之磁極12的末端相對該無線圈繞

   設之磁極12的末端成較寬之徑向擴展部分24a ，亦即該無線

   圈繞設磁極12的末端成較窄的徑向擴展部分24b 」，即可發

   現此與證據1 第1 圖所揭示者完全相同，經由證據1 教示「

   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效果，系爭專利該構造亦僅為該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

   完成，不具有進步性。

(二)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原處分認定並無違誤：

 1.證據3 說明書第5 頁【先前技術】記載「定子之周圍設有定

   子部件，…並於定子部件上纏繞至少一線圈」; 及第3 段記

   載：「請參照第一圖所示，定子結構1 包含有一定子部件10

   、一輔極片12以及至少一線圈14所組成；其中，定子部件10

   係由複數個形狀相同的金屬片100 疊合而成，…金屬片100

   係由一固定部1000以及複數個磁極部1001所組成，…磁極部

   1001係自固定部1000向外延伸；輔極片12則固設於定子部件

   10之上方，其中包含有複數個輔極面120 ，分別位於每兩個

   磁極部1001之間的空隙中。」證據3 第1 圖揭示「線圈14係

   纏繞於不毗鄰的磁極部1001上」技術特徵。證據3 說明書第

   6 頁揭示「定子部件11係由複數個形狀相同且具有輔極片11

   04的金屬片110 疊合而成，輔極片1104係由固定部1000延伸

   出來，…當複數個金屬片110 疊合後，輔極片1104便疊合成

   輔極部112 ，同樣具有減少產生轉子旋轉停頓現象的功效；

   但是，這樣的結構，輔極部112 卻有容易阻擋線圈纏繞於定

   子部件11的缺點。」

 2.由證據3 第4 及5 圖可以明顯看出，該定子部件11之磁極柱

   的寬度比該輔極部112 的寬度大。因此，證據3 已揭示有系

   爭專利「該線圈係纏繞於不毗鄰的定子部件11上，且纏繞有

   線圈之定子部件11的? 度相對未纏繞有線圈之輔極部112 的

   寬度較大」之技術特徵。

 3.證據3 說明書雖未明確記載該「輔極片12、1104或輔極部11

   2 、312 」是否纏繞套設線圈，惟由證據3 第1 圖已教示「

   定子結構配置線圈」情況下，證據3 之輔極片12不纏繞套設

   線圈，係熟習該技術領域者可理解。

 4.系爭專利「該末端呈徑向擴展」構造，與證據3 「輔極片11

   04」或有差異，惟將磁極12向外延伸部分13之末端14呈徑向

   擴展，僅為該項技術領域之習知技術，且證據3 第1 、2 圖

   亦教示有相同構造，因此，系爭專利該構造之差異，無進步

   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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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系爭專利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3 之

   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三)系爭專利僅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

 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不具進步性：

 1.說明書及圖式揭載之事項，於申請專利範圍所揭載之內容不

   清楚時，雖得為認定專利權範圍之審酌資料，惟究非申請專

   利範圍本身，故不得取代申請專利範圍所揭載之內容而為認

   定專利權範圍之依據。

 2.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技術內容「一種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

   構，具有重疊的複數矽鋼片及至少一線圈，該每一矽鋼片包

   含一軸孔及自前述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複數磁極，

   該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並在毗鄰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該

   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該

   末端呈徑向擴展，所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磁極之向外

   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所述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

   成磁極端面，其特徵為：前述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

   柱上，且前述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

   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

 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及說明書記載之技術內容，無原告主

   張「內寬外窄」技術特徵，原告主張依法無據，無理由。

 4.證據1 說明書第4 頁【先前技術】揭示「請閱第1 圖所示，

   其係一種習知之定子組構造，其係由數相同形狀之矽鋼片90

   疊製而成，該矽鋼片90具有偶數組之柱臂91，該柱臂91上繞

   有線圈92，以及，該矽鋼片90之各柱臂91間各具有一輔助臂

   93，輔助臂93上不繞有線圈。」

 5.證據3 說明書第5 頁【先前技術】記載「定子之周圍設有定

   子部件，…並於定子部件上纏繞至少一線圈」，及第3 段記

   載「請參照第一圖所示，定子結構1 包含有一定子部件10、

   一輔極片12以及至少一線圈14所組成；其中，定子部件10係

   由複數個形狀相同的金屬片100 疊合而成，…金屬片100 係

   由一固定部1000以及複數個磁極部1001所組成，…磁極部10

   01係自固定部1000向外延伸；輔極片12則固設於定子部件10

   之上方，其中包含有複數個輔極面120 ，分別位於每兩個磁

   極部1001之間的空隙中。」

(四)為此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凡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

 創作，而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固得依專利法第93條暨第9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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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前段規定申請取得新型專利。惟新型如「為其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時」，

 仍不得依法申請取得新型專利，復為同法第94條第4 項所明定

 。

(二)系爭第96204617號「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新型專利案，為

 一種「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其係由具有重疊的複數矽鋼

 片及至少一線圈所構成，該每一矽鋼片包含一軸孔及自軸孔向

 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複數磁極，該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並

 在相鄰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該磁極向外延伸之末端呈徑向擴

 展，所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磁極之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

 成磁極柱，所述磁極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所述

 線圈即纏繞套設於間隔之磁極柱上，其主要目的在增加繞線空

 間，線圈纏繞更多圈數，繞線簡便快速，增加馬達的扭力及提

 升馬達整體的效率，及改善彼此容易觸碰到而導致短路的情況

 。依其98年12月11日申請專利範圍更正本所示，其申請專利範

 圍僅1 項，內容為：「1.一種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具有重

 疊的複數矽鋼片及至少一線圈，該每一矽鋼片包含一軸孔及自

 前述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複數磁極，該磁極與該軸孔

 一體成形並在毗鄰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該磁極具有一向外延

 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該末端呈徑向擴展，所

 述軸孔重疊形成軸筒，所述磁極之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

 柱，所述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其特徵為：

 前述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柱上，且前述纏繞套設有線

 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

 。」（其相關圖式如附圖一所示）。

(三)參加人所舉舉發證據：

1.證據1 為91年10月1 日公告之我國第90207188號「徑向繞線之

 定子組構造」新型專利案，其說明書之先前技術及第1 圖記載

 一種習知之定子組構造，其係由數相同形狀之矽鋼片90疊置而

 成，該矽鋼片90具偶數組之柱臂91，該柱臂91上繞有線圈92，

 以及，該矽鋼片90之各柱臂91間各具有一輔助臂93，輔助臂93

 上不繞線圈，因此，當線圈92通以電流時，該輔助臂93無極性

 ，因此，該疊置之矽鋼片90之柱臂91及輔助臂93與轉子之環形

 永久磁鐵相感應時，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如此，可以使轉

 子有易於起動之效果（其相關圖式如附圖二所示）。

2.證據3 為95年8 月1 日公開之我國第94101758號「馬達之定子

 結構」發明專利案，其定子結構2 提供本身具有輔極部112 的

 定子部件11，如第4 、5 圖所示，定子部件11係由複數個形狀

 相同且具有輔極片1104的金屬片110 疊合而成，輔極片1104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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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固定部1000延伸出來，其中，固定部1000之固定孔1003同樣

 係用以使一軸心（圖中未顯示）穿設而固定整個定子結構2 之

 用，當複數個金屬片110 疊合後，輔極片1104便疊合成輔極部

 112（其相關圖式如附圖三所示）。

(四)證據1不能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1.證據1 說明書之先前技術及第1 圖記載一種習知之定子組構造

 ，其係由數相同形狀之矽鋼片90疊置而成，該矽鋼片90具偶數

 組之柱臂91，該柱臂91上繞有線圈92，以及，該矽鋼片90之各

 柱臂91間各具有一輔助臂93，輔助臂93上不繞線圈，因此，當

 線圈92通以電流時，該輔助臂93無極性，因此，該疊置之矽鋼

 片90之柱臂91及輔助臂93與轉子之環形永久磁鐵相感應時，可

 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如此，可以使轉子有易於起動之效果。

2.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重疊的複數矽鋼

 片、至少一線圈、每一矽鋼片包含一軸孔、自軸孔向外延伸為

 對稱之偶數的複數磁極，已揭露於證據1 第1 圖之定子組構造

 、數相同形狀之矽鋼片90疊置而成、柱臂91上繞有線圈92、矽

 鋼片包含一軸孔、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4 個柱臂91與4 個輔

 助臂93；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在毗鄰

 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

 伸部分之一末端、該末端呈徑向擴展、軸孔重疊形成軸筒，已

 揭露於證據1 第1 圖之柱臂91輔助臂93與軸孔一體成形、在毗

 鄰之柱臂91輔助臂93間形成一間隙、柱臂91輔助臂93具有一向

 外延伸部分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末端呈徑向擴展、

 軸孔重疊形成軸筒；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磁極向外延伸部分重

 疊形成磁極柱、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線圈

 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柱上，已揭露於證據1 第1 圖之柱臂

 91輔助臂93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末端之徑向擴展部

 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線圈纏繞套設於柱臂91而不纏繞套設毗

 鄰的輔助臂93上。

3.惟證據1 柱臂91有繞線圈，輔助臂93不繞線圈，當線圈92通以

 電流時，輔助臂93無極性，在與轉子之環形永久磁鐵相感應時

 ，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應。證據1 並無揭露柱臂91寬度比輔助

 臂93較大，亦無教示形成不均等之感應係由於柱臂91寬度比輔

 助臂93較大所致，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

 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縮小未

 纏繞套設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確實可達到增加繞線空間功效

 之發明目的，故證據1 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

 步性。

4.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主要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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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揭露於證據1 第1 圖及說明書第4 頁第6 行起之相關說明（

 即一種徑向繞線之定子組構造，係包括：矽鋼片，由數片疊置

 有相對應軸孔，該矽鋼片設偶數成輻射狀柱臂，柱臂上繞有線

 圈，以及柱臂間各具輔助臂，輔助臂上不繞有線圈），二者之

 差異僅在於系爭專利之「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

 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然於證據1 說明書

 第11行（按應為第4 頁第12行）已教示「可以形成不均等之感

 應」之情況下，可知證據1 之柱臂與輔助臂同樣存有結構差異

 ，故二者之差異實僅屬等效手段之變換，系爭專利所能產生之

 功效與證據1 所揭示之功效仍屬相同，而認是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應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

 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者，不具進步性云云，尚有未洽。

(五)證據3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1.證據3 及其第1 圖揭露4 個定子部件10纏繞有線圈，其第3 、

 4 圖，揭露定子結構2 提供本身具有輔極部112 的定子部件11

 ，定子部件11係由複數個形狀相同且具有輔極片1104的金屬片

 110 疊合而成，輔極片1104係由固定部1000延伸出來，其中，

 固定部1000之固定孔1003同樣係用以使一軸心穿設而固定整個

 定子結構2 之用，當複數個金屬片110 疊合後，輔極片1104便

 疊合成輔極部112 。

2.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徑向繞線馬達定子結構、重疊的複數矽鋼

 片、每一矽鋼片包含一軸孔、自軸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偶數的

 複數磁極、磁極與該軸孔一體成形，已揭露於證據3 及其第3

 、4 圖之定子結構、複數個金屬片1102、金屬片1102之固定孔

 、固定孔向外延伸為對稱之4 個定子部件11與4 個輔極部112

 、定子部件11與輔極部112 與固定孔一體成形；系爭專利請求

 項1 之在毗鄰之磁極間形成一間隙、磁極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

 及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軸孔重疊形成軸筒，已揭露於

 證據3 及其第3 、4 圖之在毗鄰之定子部件11與輔極部112 間

 形成一間隙、定子部件11與輔極部112 具有一向外延伸部分及

 連接向外延伸部分之一末端、固定孔重疊形成軸筒；系爭專利

 請求項1 之磁極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末端之徑向擴

 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

 對未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至少一線圈及線圈

 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柱上，已揭露於證據3 及其第3 、4

 圖之定子部件11與輔極部112 向外延伸部分重疊形成磁極柱、

 末端之徑向擴展部分重疊形成磁極端面、定子部件11的寬度相

 對輔極部112 的寬度較大、及其第1 圖之4 個定子部件10纏繞

 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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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雖系爭專利請求項1 為不論磁極是否有纏繞線圈，磁極均具有

 末端呈徑向擴展，而證據3 僅定子部件11具有末端呈徑向擴展

 、輔極部1104未具有末端呈徑向擴展，惟系爭專利請求項1 未

 纏繞線圈的磁極具有末端呈徑向擴展僅為證據3 輔極部1104未

 具有末端呈徑向擴展的簡單變換，亦可由證據3 定子部件11具

 有末端呈徑向擴展之輕易置換。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 之未纏繞

 線圈的磁極具有末端呈徑向擴展的結構，較證據3 未具有末端

 呈徑向擴展的輔極部1104容易阻擋線圈纏繞，系爭專利請求項

 1 與證據3 均為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

 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兩者同樣具有增加繞線空間之

 功效，故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

4.原告固主張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 至3 圖之磁極柱131 呈內寬外

 窄之形狀，可增加纏繞銅線之空間，較證據3 具有進步性云云

 。按專利權法第108 條準用第56條第3 項規定，新型專利權範

 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

 ，固得審酌發明說明及圖式；惟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

 說明及圖式僅屬於從屬地位，僅於申請專利範圍文義不明時，

 始得參考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為解釋，然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

 之事項不在保護範圍，自不得予以讀入申請專利範圍（參該條

 立法理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係採吉普生二段式寫法，

 在「其特徵為」之前之部分，原告自承為習知技術之共同元件

 ，在「其特徵為」之後之「前述線圈纏繞套設於不毗鄰的磁極

 柱上，且前述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繞套設

 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始為其改良之技術特徵，其中

 對於磁極柱僅界定「纏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相對未纏

 繞套設有線圈之磁極柱的寬度較大」，而就磁極柱之形狀並無

 加以界定，自包括如證據3 所示之同寬之磁極柱及其他形狀之

 磁極柱在內，亦無文義不明確之情況，其圖式中磁極柱呈「內

 寬外窄之形狀」者僅為其說明之特殊實施例，自不得將圖式中

 磁極柱呈「內寬外窄之形狀」予以讀入申請專利範圍，而主張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磁極柱係呈內寬外窄之形狀，故原告

 上開主張不足採。

六、綜上所示，證據1 不能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

   具進步性，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

   進步性；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證據1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部分，理由雖有未洽，惟原處分認

   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而

   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結論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

   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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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5 　　月　　5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蔡惠如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5 　　月　　10　  日

　　　　　　　　　　　　　　　 書記官　蔡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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